
制
度
學
派
觀
點

看
民
間
企
業
對
社
會
政
策
執
行
成
效
的
影
響

以
殘
障
福
利
法
定
額
雇
用
制

從
一一「

一一「

目U

殘
障
福
利
法
是
對
殘
障
者
的
就
學
、
就
醫
、
就
養
、
就
業
所
提
供
的
一
個
基
本
的
保

障
。
其
中
關
於
就
業
的
部
分
有
一
「
定
額
雇
用
」
的
規
定
:
「
公
家
機
關
總
人
數
在
五
十

人
以
上
者
，
需
雇
用
殘
障
者
的
比
例
不
得
低
於
2
%
;

而
私
立
機
構
總
人
數
在
一
百
人
以

L一一

L一一

陳
世
昌

為
例

上
者
，
需
雇
用
殘
障
者
的
比
例
不
得
低
於

1
%

。
」
而
自
八
十
年
七
月
實
施
以
來
，
至
八

十
二
年
十
二
月
底
，
殘
障
者
獲
得
進
用
之
人
數
從
四
千
五
百
零
三
人
增
至
一
萬
五
千
六
百

八
十
五
人
，
得
見
此
制
度
對
接
障
者
提
供
就
業
機
會
之
影
響
力
，
它
權
實
對
相
當
部
份
的

殘
障
者
在
就
業
市
場
上
的
弱
勢
競
爭
地
位
(
包
括
源
自
外
界
社
會
眼
光
中
的
歧
視
所
造
成

、
或
是
殘
障
者
本
身
條
件
的
限
制
)
提
供
了
相
當
的
保
障
。
根
據
內
政
部
的
統
計
資
計
，

八
十
三
年
底
之
前
，
應
進
用
殘
障
者
人
數
約
有
兩
萬
八
千
位
，
由
此
可
以
看
出
該
制
度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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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
實
執
行
對
殘
障
者
所
提
供
的
經
濟
安
全
保
障
之
重
要
性
。

影
響
社
會
政
策
執
行
成
效
的
因
素
有
很
多
:
政
策
內
容
本
身
的
設
計
、
執
行
主
體
(

包
括
執
行
組
織
與
執
行
人
員
)
、
和
「
政
策
標
的
團
體
」
三
者
分
別
對
於
政
策
執
行
幅
度

會
有
獨
立
的
影
響
力
(
林
水
波
，
串
串
)
，
而
三
者
之
間
也
會
有
複
雜
的
互
動
過
程
。
本

文
所
欲
探
討
的
對
象
，
即
企
業
體
，
對
政
策
執
行
時
所
產
生
的
影
響
力
，
在
於
企
業
體
本

身
的
目
標
、
以
及
其
對
合
法
性
的
需
求
，
兩
者
考
量
之
後
，
反
應
在
企
業
體
雇
用
殘
障
者

的
情
形
上
。
這
兩
者
所
引
伸
出
相
關
的
其
他
考
量
因
素
，
範
圍
包
括
:
所
雇
用
殘
障
者
的

殘
障
特
質
(
工
作
能
力
)
、
企
業
體
本
身
的
特
性
、
法
令
規
範
的
適
當
性
、
法
令
執
行
的

強
制
性
、
以
及
政
府
的
獎
助
措
施
等
等
(
刁
惠
美
，
這
氾
)
。

政
策
的
落
實
程
度
是
顯
示
政
策
實
施
成
效
的
指
標
。
在
政
策
輸
出
過
程
中
，
政
策
本

身
固
然
是
政
策
施
展
時
，
先
天
的
結
構
性
因
素
，
政
策
的
執
行
機
構
與
人
員
是
決
定
政
策

執
行
時
的
主
動
性
因
素
，
政
策
的
受
規
範
團
體
的
反
應
更
是
一
個
重
要
的
因
素
，
因
為
它

必
須
為
政
策
的
執
行
付
出
其
「
有
必
要
」
的
機
會
成
本
。
其
必
要
性
取
決
於
政
策
執
行
的

強
制
性
程
度
，
以
及
受
規
範
團
體
對
於
該
政
策
的
認
知
與
態
度
。
從
「
定
額
雇
用
制
」
的

執
行
成
效
上
來
看
，
八
十
二
年
底
前
，
私
立
機
關
實
際
進
用
殘
障
者
人
數
，
約
佔
應
進
用

殘
障
者
人
數
之
百
分
之
七
十
四
，
這
個
數
據
顯
示
該
制
度
的
實
施
，
在

「
標
的
團
體
」
(

被
規
範
組
織
)
這
一
個
層
面
上
運
作
時
，
仍
有
若
干
問
題
，
本
文
擬
試
圖
提
出
一
些
意
見

，
作
為
政
策
決
策
者
在
制
定
政
策
時
的
理
性
面
之
參
考
。

制
度
學
派

(
F
g
t
z
t
o
g
-
F
O
O
H

可
)
觀
點
的
介

甘
倍H

A
玄
川

制
度
學
派
最
主
要
的
論
點
在
於
指
出
:
制
度
環
境
中
的
組
織
，
所
追
求
的
目
標
是
合

法
性
p
m
m
x
5月
三

(
Z
d叩
門
h
W
M
N
O
司

B
H
S
Y

旦
旦
品
問
戶
。h
W
H
U
O
者
已
:
這

U
H
H
A
S
-
，
陳

東
升
，
這
也
)
，
由
於
大
多
數
組
織
的
運
作
主
要
在
尋
求
組
織
的
合
法
性
以
便
於
取
得
充

分
的
資
源
、
訊
息
、
以
及
取
得
組
織
內
部
成
員
和
社
會
大
眾
的
支
持
，
所
以
組
織
運
作
的

目
標
，
並
不
只
以
效
率
或
資
源
的
有
效
利
用
作
為
衡
量
組
織
表
現
的
指
標
。

制
度
學
派
認
為
現
代
社
會
中
的
組
織
，
受
到
社
會
中
不
同
制
度
的
要
求
影
響
，
包
括

組
織
的
外
部
環
境
;
其
他
同
時
存
在
的
組
織
;
也
可
以
是
組
織
內
部
的
特
質
。
而
組
織
制

度
化
的
過
程
就
不
必
然
是
由
上
往
下
威
權
化
的
關
係
'
亦
必
須
透
過
不
同
行
動
主
體
，
在

制
度
化
過
程
中
形
成
共
識
，
而
催
化
制
度
的
產
生
(
陳
東
升
，
這
也
)
。
受
到
不
同
制
度

要
求
的
組
織
，
常
會
對
最
有
權
力
的
影
響
者
的
意
見
加
以
反
應
，
或
者
也
可
能
透
過
組
織

鬆
散
的
結
合
的
結
構
(
「
8

旦
河
內0
名
]
旦
當
呂
立
自
己
，
來
順
應
不
同
甚
至
互
相
衝
突
的

制
度
要
求
。

在
二
十
世
紀
最
具
有
代
表
性
的
制
度
創
立
者
與
執
行
者
是
國
家
，
掌
握
最
多
資
源
、

權
力
者
也
是
國
家
，
因
此
現
代
社
會
中
的
組
織
要
存
活
的
首
要
條
件
是
遵
循
國
家
的
法
令

與
規
範
。

然
而
民
間
組
織
在
面
對
國
家
制
度
的
建
立
，
產
生
了
合
法
性
的
需
求
時
，
是
否

有
絕
對
的
主
從
關
係
'
這
是
本
文
所
關
照
的
焦
點
所
在
。

組
織
對
環
境
回
應
的
策
略
，
會
受
到
行
動
主
體
的
權
力
大
小
差
異
，
而
有
所
不
同
(

O
T
R
L
。
這
;
陳
東
升
‘
這
也
)
，
包
括
:
順
從
(
r
t
g
n
g
n
m
)
、

妥
協

(
C
B
宵
。
-

5
5
)

、
逃
避
(
〉
〈
。
寄
自
己
、
挑
戰
(
已
皂
白
宮
巾
)
、
以
及
操
縱
(
z
s
e
c
-
自
己8
)

。
各
種
策
略
所
適
用
的
條
件
不
同
，
組
織
會
有
以
下
五
點
考
量
後
，
再
來
決
定
本
身
該
採

取
何
種
策
略
.. 
1

組
織
順
從
制
度
的
理
由
是
基
於
效
率
或
者
是
合
法
性
的
取
得
?
2
外
在

制
度
環
境
的
同
(
異
)
質
性
如
何
?
3
制
度
要
求
與
組
織
目
標
是
否

一
致
?
4
制
度
要
求

組
織
順
從
的
機
制
是
強
制
或
者
是
志
願
性
?
5
制
度
與
組
織
所
處
的
社
會
脈
絡

(
2
E

B
E

自
己
的
關
係
之
緊
密
程
度
如
何
?
本
文
即
援
引
此
五
種
組
織
策
略
作
為
本
文
的
架

構
參
考
之
一
。

殘
障
福
利
法
「
定
額
雇
用
制
」
的
標
的
團
體
介
紹

|
|
民
間
企
業
的
部
分
，
以
臺
北
縣
、
臺
北
市
、
桃
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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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為
例

•. 
在
殘
障
福
利
法
中
，
「
定
額
雇
用
」
對
有
進
用
義
務
的
民
間
企
業
資
格
的
規
定
:

「

私
立
機
構
總
人
數
在
一
百
人
以
上
者
，
需
雇
用
殘
障
者
的
比
例
不
得
低
於
H
G
F。
」
就
符

合
比
項
規
定
的
我
國
民
間
企
業
的
種
類
來
說
，
以
刁
惠
美
於
一
九
九
二
年
進
行
的
研
究
論

文
為
例
，
在
臺
北
市
、
臺
北
縣
與
桃
園
縣
針
對
私
立
定
額
進
用
殘
障
者
義
務
機
構
抽
樣
的

結
果
•. 

以
行
業
來
分
，
製
造
業
比
例
最
多
(
2
.斗
法
)
，
其
次
是
個
人
與
社
會
服
務
業
(

早
已
退
)
;
以
產
業
來
分
，
第
二
級
產
業
最
多(
2
.
a
d
F
)，
第
三
級
產
業
次
之

(
1
.

♀
法
)
，
第
一
級
產
業
最
少
已
-
O
G
F
)
(
這
很
可
能
受
到
區
域
性
因
素
的
影
響
，
本
文
並

不
欲
推
論
到
其
他
地
區
)
。

從
私
人
企
業
雇
用
殘
障
者
的
條
件
來
了
解
﹒
﹒
雇
主
最
優
先
考
慮
雇
用
的
殘
障
類
別
依

次
為
「
肢
體
殘
障
」
(
包
﹒
♀G
F
)、
「
顏
面
傷
殘
」
(
但
-
O法
)
、
以
及
「
聽
障
、
聲
障

」
(
N
C
U
8
)
;雇
主
最
不
願
意
雇
用
的
殘
障
額
別
則
依
次
為
「
視
覺
障
礙
」
(
已
.
。
G
F

)
、
「
智
能
障
礙
」
(
注
-
O法
)
、
以
及
「
重
要
器
官
失
去
功
能
者
」
(
這
法
)
;
而
雇

主
普
遍
認
為
(
這
-
U法
)
殘
障
者
若
有
職
訓
會
更
易
受
雇o

從
私
人
企
業
對
雇
用
殘
障
者
的
想
法
來
了
解

.. 

雇
主
認
為
雇
用
殘
障
者
的
好
處
是
「

殘
障
者
工
作
態
度
較
認
真
」
(
也
法
)
、
「
殘
障
者
工
作
流
動
率
低
」
(
也
﹒
斗
法
)
，
此

外
即
是
「
提
昇
公
益
形
象
」
(
N
H
-
u
d
b
)

及
「
不
用
或
少
緻
罰
金
」
(
巴

-
M
G
F
)
;雇主

會
開
始
想
雇
用
殘
障
者
的
想
法
以
「
殘
障
者
能
力
符
合
公
司
要
求
」
最
多(
U
N﹒
∞
法
)
，

其
次
固
定
「
企
業
的
社
會
責
任
」
(
法
﹒
♀
G
F
)與
「
補
滿
殘
障
福
利
法
的
法
定
人
數
」
(
但

-
U法
)
。

由
以
上
各
點
指
出
，
企
業
在
面
臨
雇
用
殘
障
者
時
，
首
重
的
殘
障
者
的
生
產
能
力
(

亦
即
殘
障
者
使
公
司
增
加
的
獲
利
能
力
)
，
其
次
才
是
考
慮
所
謂
社
會
責
任
或
殘
障
福
利

法
的
問
題
。
也
就
是
說
，
企
業
雇
用
殘
障
者
的
情
形
是
企
業
對
「
產
能
」
與
「
合
法
性
」

兩
者
考
量
下
的
結
果
，
而
且
對
國
內
的
企
業
體
而
言
，
「
產
能
」
的
考
量
猶
重
於
「
合
法

化
」
的
考
量
，
其
理
由
則
待
以
下
討
論
之
。

法
律
扮
演
的
角
色
與
位
格

一
、
法
律
在
國
家
機
器
運
作
過
程
中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與
位
格
|
作
為
合

法
性
的
表
現

國
家
機
器
(
的
Z
Z
)
是
一
個
社
會
中
最
大
的
組
織
，
它
的
存
在
也
有
合
法
性
的
需
求

，
由
於
國
家
是
一
個
非
營
利
性
組
織
，
其
合
法
性
來
自
於
國
內
民
意
的
取
得
，
以
及
國
際

間
的
認
可
。
就
其
「
非
營
利
性
」
的
組
織
特
性
而
言
，
績
效
的
衡
量
不
易
評
估
，
而
透
過

對
他
國
法
令
制
度
的
模
仿
，
不
僅
可
以
減
少
施
政
的
風
險
，
更
司
以
增
加
國
際
間
對
己
身

合
法
性
的
認
可
。
就
以
對
殘
障
者
的
雇
用
制
度
而
言
，
日
本
、
荷
蘭
、
瑞
典
等
國
的
經
驗

皆
成
為
其
他
國
家
的
典
範
﹒
，
瑞
典
對
殘
障
者
的
理
解
成
為
聯
合
國
主
要
的
影
響
來
源
﹒
'
日

本
定
額
雇
用
制
度
的
經
驗
在
殘
障
福
利
法
修
正
過
程
中
影
響
了
我
國
(
刁
惠
美
，
這
也
)

另
一
方
面
，
國
家
為
了
取
得
民
意
，
以
維
持
其
存
在
的
合
法
性
，
必
須
做
一
些
讓
民

眾
看
得
到
、
感
受
得
到
的
法
令
、
政
策
，
以
便
於
展
示
其
具
體
的
施
政
績
效
。
所
以
儘
管

對
殘
障
者
的
就
業
保
護
的
最
終
目
的
，
是
保
障
殘
障
人
口
免
於
因
殘
障
而
受
到
工
作
場
所

中
的
歧
視
，
然
而
「
定
額
雇
用
制
」
比
起
「
就
業
機
會
均
等
法
」
、
「
反
歧
視
法
」
，
雖

然
其
爭
議
性
大
，
但
是
其
真
體
、
又
有
利
於
評
估
的
特
性
(
指
殘
障
者
受
雇
名
額
的
保
障

)
，
卻
是
現
實
的
考
量
下
，
國
家
最
佳
的
選
擇
。

一
一
、
法
律
在
整
個
企
業
運
作
過
程
中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與
位
格
|
作
為
工

其
性
的
角
色

在
傳
統
中
國
社
會
中
，
民
間
的
糾
紛
多
以
地
方
上
的
賢
達
長
者
為
主
要
的
仲
裁
者
， -101一月六年三十八國民華中



一
旦
訴
諸
官
方
，
裁
決
也
多
以
地
方
官
的
衡
量
實
惰
，
依
照
民
俗
、
民
德
、
情
理
的
原
則

下
做
成
決
定
，
而
地
方
的
官
員
大
多
是
通
過
國
家
考
試
的
讀
書
人
，
民
間
的
威
望
甚
高
，

其
所
言
自
然
無
人
有
異
議
，
法
的
觀
念
地
位
在
中
國
歷
代
並
不
崇
高
，
由
民
間
對
「
情
、

理
、
法
」
三
者
所
列
順
序
即
略
可
得
見
。

在
臺
灣
企
業
運
作
的
過
程
中
，
法
律
只
被
界
定
在
「
工
具
性
」
的
角
色
，
對
法
律
的

服
從
並
非
是
企
業
內
根
深
蒂
固
的
價
值
(
陳
介
玄
、
高
承
恕
，
這

2
)
。
法
律
一
方
面
作

為
企
業
成
立
的
形
式
構
成
規
準
'
以
滿
足
企
業
本
身
在
形
式
上
的
合
法
性
需
求
，
同
時
在

實
質
企
業
活
動
過
程
中
，
法
律
也
是
企
業
體
在
處
理
問
題
時
的
合
法
性
的
依
據
與
手
段
，

單
就
企
業
經
營
而
言
，
法
律
是
必
要
的
工
具
。

就
實
際
面
來
看
，
法
律
同
時
也
為
企
業
體
帶
來
許
多
形
式
上
的
限
制
與
束
縛
，
然
而

這
種
形
式
上
的
限
制
，
只
對
於
企
業
體
在
經
營
活
動
中
的
一
個
「
名
份
」
上
，
合
法
性
或

正
當
性
的
限
制
。
並
不
對
企
業
體
帶
有
充
分
的
宰
制
力
。
真
正
對
企
業
有
決
定
性
影
響
力

的
，
是
在
「
企
業
營
利
理
性
行
動
原
則
」
之
下
的
各
種
「
人
情
關
係
」
、
「
非
正
式
管
道

」
、...... 

等
因
素
(
陳
介
玄
、
高
承
恕
，
這
涅
)
。
相
較
於
美
國
社
團
(
或
其
他
先
進
民

主
國
家
)
的
「
法
律
」
'
作
為
政
治
過
程
中
各
種
政
治
力
之
下
妥
協
的
產
物
(
任
冀
平
，

巴
巴
)
，
其
立
基
於
多
數
人
意
志
(
民
意
)
所
型
朔
出
來
的
重
要
性
，
與
臺
灣
的
法
律
秩

序
(
一
閃
閃
曲
。
且
叩
門
)
是
與
其
有
相
當
大
的
差
異
的
。

就
是
因
為
法
律
對
圍
內
、
外
企
業
的
運
作
，
乃
至
於
對
整
個
社
會
運
作
的
角
色
之
差

異
，
使
得
我
們
正
應
用
制
度
學
派
的
論
點
時
，
必
須
考
量
到
國
情
文
化
的
差
異
性
，
才
能

使
制
度
學
派
的
論
點
在
解
釋
上
能
更
適
切
的
反
應
實
惰
，
不
至
牽
強
附
會
。

分
析
假
設
與
分
析
內
容

一
、
分
析
假
設•. 

拉
巾

用雇
範

額
規

定
的
+

(
織

法
組

利
對

}口
田

障殘

達
符
甚

-
R
-匕
匕

計
制
『a
H

效
可
準
。

的
盡
標
用

出
，
的
進

﹒
輸
高
用
額

從
策
最
進
超

順
政
到
合
至

性
相
組

法
質
與

合
特

•• 
) 

為
織
稱
致

認
組
或
一

者
與
(
標

理
求
致
目

管
需
一
織

組織產生對合
法性的需求

t 
管理者認為組織的合法性需求與組織特質相衝突

• 
組織領袖的考量( leadership ) 

先就「試圖在符合組織特質的情形下妥協、滿是表面的合法性需求 J 的前提下做
考量，如果無法兩全其美，再比較組織特質與合法性兩者的重要性，同時考量「
守法」以及「違法」兩者所付出的代價與所得到的效益。

雇主不願犧一斗達成與
合法性在表面上的相容、共存:

一→考量風險

應付之道:

性
說
不

平
游

J

、

公
行
撫
制

不
進
安
抵

、
程
「
齊

性
過
行
一

當
改
進
織

適
修
位
組

不
、
單
範

的
定
行
規

令
制
執
被

法
策
策
其
于

調
政
政
合
軒

強
對
對
聯

R

戰
4
縱
5
避
6
7

挑
例
操
例
逃
例
例

雇主願意犧牲組織特質來達成與
合法性在表面上的相容、共存:

盡量透過一些 trick 的手法，
試圖讓合法性與組織特質達成
「表面上」的相容、共存。
妥協:
例1 :找人頭補足法定要求人數
例2 :衡量最低工資與差額補助

費的水準來決定雇用或受罰
例3 :以低於最低工資的金額購買

殘障手冊，虛報雇用人數

期六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-102一



在
殘
障
福
利
法
「
定
額
雇
用
制
」
的
標
的
團
體
介
紹
之
處
，
對
受
訪
企
業
體
的
雇
用

原
則
情
形
的
描
述
，
得
以
支
持
本
文
的
研
究
架
構
做
以
下
的
分
析
假
設
二
「
組
織
的
終

極
目
標
在
於
生
存
，
而
民
間
企
業
體
為
了
自
身
的
生
存
，
會
依
據
企
業
營
利
理
性
行
動
原

則
，
爭
取
組
織
的
最
大
利
潤
，
同
時
又
必
須
滿
足
合
法
性
的
需
求
」

0

一
一
、
分
析
內
容
.. 

本
研
究
針
對
組
織
面
臨
制
度
環
境
時
(
此
指
「
定
額
雇
用
制
度
」
的
強
制
性
與
「
企

業
界
的
營
利
理
性
行
動
原
則
」
)
，
可
能
會
有
的
考
量
(
組
織
目
標
、
殘
障
特
質
、
管
理

者
對
殘
障
者
、
社
會
責
任
的
認
知
等
等
，
以
組
織
特
質
作
為
其
代
表
性
因
素
)
，
與
合
法

性
需
求
相
互
比
較
(
自
己
已
)
之
後
，
做
成
如
下
分
析
(
如
上
表
)
。

組
織
設
計
與
運
作
的
過
程
，
會
受
到
組
織
目
標
與
合
法
性
需
求
的
影
響
，
兩
者
若
不

互
相
違
背
，
組
織
運
作
的
績
效
最
高
，
政
策
的
執
行
輸
出
效
果
也
最
大
;
然
而
倘
若
雇
主

認
為
兩
者
間
有
違
背
時
，
雇
主
仍
會
試
圖
以
滿
足
組
織
目
標
為
前
提
來
達
成
組
織
對
合
法

性
的
需
求
，
例
如
:
找
尋
人
頭
以
補
是
法
定
進
用
人
數
的
要
求
、
或
在
衡
量
最
低
工
資
與

法
定
差
額
補
助
費
的
水
準
之
高
低
後
，
來
決
定
雇
用
殘
障
者
或
是
受
罰
，
繳
納
差
額
補
助

費
。

然
而
倘
若
雇
主
認
爵
兩
者
間
有
違
背
，
且
雇
主
不
顧
犧
牲
組
織
營
利
目
標
來
達
成
組

織
對
合
法
性
的
需
求
時
，
企
業
組
織
為
了
自
身
合
法
化
的
需
求
，
會
強
調
法
律
的
「
不
合

法
性
」
、
不
適
當
性
(
例
:
指
稱
此
法
為
一
歧
視
性
法
條
，
因
其
創
造
另
一
個
就
業
機
會

的
不
平
等
;
或
者
質
疑
政
府
將
社
會
共
同
的
責
任
推
卸
給
企
業
體
的
作
法
)
;
對
政
策
修

改
過
程
進
行
游
說
;
或
者
對
政
策
負
責
執
行
單
位
進
行
「
安
撫
」
(
給
好
處
)
;
以
及
聯

合
其
他
被
規
範
組
織
一
齊
抵
制
、
不
履
行
，
藉
壯
大
己
身
立
場
的
陣
容
來
正
當
化
自
己
的

行
為
等
策
略
。
以
上
五
種
反
應
不
一
定E
相
排
斥
，
可
能
一
個
企
業
內
本
身
同
時
會
出
現

兩
種
以
上
的
策
略
反
應
。

而
國
家
法
律
在
遭
受
到
自
身
合
法
性
的
威
脅
時
，
除
了
一
方
面
加
強
執
行
的
強
制
性 與

公
權
力
以
外
，
同
時
也
會
強
調
法
律
設
計
的
精
神
、
意
義
與
效
果
(
不
僅
是
實
質
面
，

更
包
括
其
宣
示
性
層
面
)
。
就
在
雙
方
(
法
律
與
不
履
行
進
用
義
務
組
織
)
為
自
己
的
行

為
找
到
合
法
化
的
根
據
之
時
，
雙
方
即
在
此
一
動
態
的
拔
河
過
程
中
，
各
自
展
現
其
力
量

，
進
一
步
影
響
政
策
未
來
發
展
的
動
向
，
此
即
所
謂

.. 

法
律
是
各
種
政
治
力
連
作
衝
突
後

，
妥
協
之
下
的
產
物
。

實
證
資
料

除
了
前
言
所
述
全
國
民
營
機
構
進
用
殘
障
者
之
相
關
數
據
外
，
本
文
再
援
引
刁
惠
美

之
碩
士
論
文
。
在
該
論
文
中
所
得
到
的
樣
本
資
料
，
與
內
政
部
獎
助
臺
北
市
社
會
局
委
託

台
北
市
勞
工
局
國
民
就
業
輔
導
中
心
所
做
的
「
臺
北
市
工
商
企
業
機
構
殘
障
員
工
需
求
現

況
調
查
報
告
」
的
樣
本
資
料
內
容
，
共
同
的
部
分
非
常
接
近
，
今
以
刁
文
的
樣
本
為
例
，

並
以
其
問
卷
所
得
資
料
(
包
括
問
卷
中
結
構
性
問
題
所
得
到
的
計
量
資
料
，
及
受
訪
者
主

動
提
供
的
描
述
資
料
)
，
試
圖
與
理
論
分
析
之
結
果
加
以
結
合
。

l

受
訪
企
業
公
司
雇
用
殘
障
者
的
情
形
以
及
繳
納
差
額
補
助
金
的
情
況
﹒
.

ω
受
訪
企
業
公
司
雇
用
殘
障
者
的
情
形

.. 

依
刁
文
中
的
樣
本
資
料
，
在
全
部
受
訪
的

企
業
中
，
完
全
雇
足
法
定
殘
障
人
數
的
企
業
佔
在
﹒
渴
求
、
部
分
雇
用
者
佔
也
﹒
心
法
、
完
全

沒
雇
用
者
佔
N
U
-
M法
。

ω
受
訪
企
業
公
司
繳
納
差
額
補
助
金
的
情
況
:
有
在
﹒
渴
求
的
企
業
不
用
繳
交
，
在
剩

下
的
企
業
中
有
結
﹒
斗
法
有
繳
交
罰
款
、
N
O
-
M
G
F
的
企
業
沒
有
繳
交
。
然
而
以
上
有
繳
交
者

不
表
示
每
次
都
有
按
時
繳
交
。

若
將
以
上
兩
種
情
形
合
併
來
看
，
有
完
全
雇
足
的
企
業
佔
在
﹒
。
泳
、
部
分
雇
用
有
繳

差
額
金
者
佔
可
-
U
G
F、
部
分
雇
用
卻
未
繳
差
額
金
者
佔5
.
a
d
F
、
完
全
不
雇
用
但
有
繳

差
額
金
者
佔
口
﹒
∞G
F
、
完
全
未
雇
用
也
未
繳
差
額
金
者
佔
巳
﹒
#
訣
。
亦
即

•• 

切
實
遵
守
的

比
例
約
有
品
-
o
d
F、
未
遵
守
者
有
N
N
-
o
d
F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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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受
訪
企
業
公
司
得
知
殘
福
法
規
定
後
的
反
應
﹒
.

認
為
「
雇
用
殘
障
者
不
合
公
司
成
本
效
益
」
者
佔
立
-
O法
、
認
為
「
政
府
需
補
助
才

能
雇
用
」
者
佔
N
O
L
法
、
認
為
「
公
司
顧
不
得
如
此
多
的
法
規
」
者
佔
N
N
﹒
∞
法
、
認
為
「

公
司
不
可
能
雇
用
」
者
佔
N
﹒
∞
袋
、
而
「
願
意
雇
用
且
以
雇
用
」
者
佔
品
-
O
G
F、
「
僅
限

某
些
職
務
才
能
雇
用
」
者
佔

r
a
o
F。

但
是
事
實
上
有
接
受
政
府
補
助
者
只
佔
∞
﹒
凶
法
，
由
此
可
以
看
出
組
織
的
決
策
仍
有

相
當
部
分
受
到
合
法
性
考
量
的
影
響
。

3

受
訪
者
對
該
公
司
不
願
雇
用
殘
障
者
的
說
法
﹒
.

在
所
有
的
企
業
中
除
願
意
雇
用
外
，
公
司
不
願
雇
用
殘
障
者
的
理
由
最
主
要
的
是
.. 

職
業
及
工
作
內
容
的
限
制
佔
主
﹒
趴
法
|
|
強
調
法
的
不
適
用
性
(
尤
其
在
部
分
雇
用
中
以

此
為
理
由
者
佔
2
.
品
法
;
在
拒
絕
雇
用
中
以
此
為
理
由
者
更
佔
了
B
L

法
)
。
除
此
之
外

，
公
司
指
稱.. 
找
不
到
殘
障
者

3
.
M法
)
、
沒
有
理
由
不
顧
雇
用
(
品
﹒
斗
法
)
以
及
對
殘

障
者
仍
不
甚
瞭
解

2
.
u法
)
，
也
都
是
原
因
之
一
。

建

議

、
執
法
實
務
層
面
•• 

由
上
述
各
點
顯
示
，
政
策
的
執
行
，
不
能
單
靠
法
條
的
制
定
(
特
別
是
未
經
深
思
熟

慮
，
即
貿
然
制
定
的
法
條
)
，
還
必
須
其
他
方
面
的
共
同
配
合
。
首
先
，
政
策
制
定
後
，

必
讀
有
充
分
授
權
、
充
分
的
組
織
、
人
力
配
置
，
以
利
政
策
的
執
行
，
否
則
徒
具
宣
示
性

意
義
，
缺
乏
實
質
效
果
。
此
外
，
在
政
策
的
執
行
過
程
中
，
被
授
權
的
執
行
單
位
與
人
員

的
立
場
必
須

一
致
、
不
俏
私
、
徹
底
執
行
，
以
利
公
權
力
的
伸
張
，
同
時
更
必
須
得
到
司

法
體
系
的
支
持
。

私
人
進
用
義
務
單
位
在
進
用
殘
障
者
時
，
最
大
的
考
量
在
於
殘
障
者
之
能
力
是
否
符

合
所
需
、
與
雇
用
所
需
之
成
本
。
所
以
，
除
了
強
制
性
規
定
與
罰
則
外
，
也
應
成
立
全
國

性
職
能
評
估
以
及
職
業
重
建
中
心
，
統
籌
評
估
殘
障
者
職
能
，
並
延
請
職
訓
局
、
國
民
就

業
輔
導
中
心
之
協
助
，
提
供
職
業
訓
練
、
職
業
介
紹
、
作
業
實
習
、
職
種
開
發
、
庇
護
工

廠
、
及
復
建
等
服
務
，
並
建
立
殘
障
人
口
就
業
資
料
庫
，
以
及
獎
勵
補
助
進
用
單
位
等
其

他
相
關
措
施
之
配
合
，
以
提
供
錢
障
者
及
進
用
義
務
單
位
共
同
合
作
生
產
之
條
件
。

對
於
非
進
用
義
務
單
位
進
用
殘
障
者
之
行
為
，
各
級
政
府
也
應
予
獎
勵
、
補
助
，
並

利
用
時
機
，
透
過
大
眾
傳
播
媒
體
，
提
倡
「
尊
重
殘
障
者
之
工
作
權
」
之
觀
念
，
尤
其
是

大
眾
對
殘
障
者
的
認
知
教
育
。
唯
有
將
大
眾
對
殘
障
者
的
刻
板
印
象
加
以
澄
清
，
才
能
根

本
實
現
制
度
的
本
意

一

社
會
對
殘
障
者
的
公
平
對
待
與
接
納
，
否
則
，
強
迫
企
業
體
接
受

一
個
不
知
其
所
然
的
法
令
，
反
而
易
造
成
大
眾
對
殘
障
者
的
誤
解
與
排
斥
，
這
個
負
面
認

知
為
殘
障
者
所
帶
來
的
影
響
力
，
豈
是

一
個
工
作
機
會
的
保
障
所
能
彌
補
的
?

二
、
立
法
層
面

•• 

綜
合
上
述
所
言
，
法
律
在
國
內
整
個
企
業
運
作
過
程
中
所
扮
演
的
工
具
性
角
色
、
受

規
範
企
業
體
對
組
織
目
標
與
合
法
性
需
求
的
考
量
、
以
及
企
業
體
各
種
回
應
的
方
式
，
著

實
讓
我
們
這
些
對
法
律
保
障
懷
有
強
烈
期
待
的
人
士
有
些
許
的
警
醒
。
因
為
一
味
的
學
習

國
外
的
制
度
架
構
，
卻
不
了
解
各
國
之
間
的
文
化
差
異
、
法
律
的
立
法
精
神
，
如
此
的
立

法
，
可
能
會
徒
具
形
式
，
對
受
規
範
者
以
及
受
保
障
者
不
僅
無
法
發
揮
實
質
意
義
，
國
家

機
器
的
公
權
力
、
合
法
性
遭
受
打
擊
，
甚
而
連
原
欲
實
現
的
社
會
公
平
、
正
義
也
受
到
負

面
的
影
響
，
立
法
者
豈
可
不
慎
哉
?

建
議
在
政
策
制
定
之
始
，
必
須
同
時
考
慮
到
標
的
團
體
的
差
異
性
，
會
不
會
影
響
到

其
付
出
的
成
本
不
均
等
，
進
而
影
響
到
各
標
的
團
體
的
服
從
意
願
'
與
組
織
領
袖
的
理
性

決
策
傾
向
，
尤
其
重
要
的
，
在
制
定
法
律
峙
，
必
須
考
慮
到
真
正
所
欲
解
決
的
問
題
及
其

根
源
，
以
及
法
律
實
施
的
外
在
條
件
、
情
境
是
否
能
夠
配
合
等
因
素
。
就
定
額
雇
用
制
的

立
法
精
神
而
言
，
吾
人
以
為
:
該
制
度
制
定
的
出
發
點
應
以
維
護
殘
障
者
(
作
為
一

個
「

期六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-104一



工
作
者
」
)
之
平
等
工
作
樣
，
而
非
殘
障
者
之
「
福
利
」
'
這
才
是
該
制
度
之
積
極
意
義

。

研
究
限
制

、
分
析
資
料
來
源
.. 

由
於
本
文
所
用
的
分
析
資
料
內
容
取
自
刁
惠
美
所
著
論
文
「
影
響
民
間
企
業
雇
用
殘

障
者
雇
用
表
現
因
素
之
研
究
」
，
其
資
料
蒐
集
的
標
準
取
決
於
該
研
究
的
目
的
，
而
非
針

對
本
文
的
目
的
。
所
以
在
引
用
其
資
料
進
行
分
析
時
，
難
免
有
所
限
制
一
包
括
資
料
的
質

與
量.. 

不
完
全
適
用
與
不
敷
使
用
。

二
、
分
析
架
構
的
實
證
面
.. 

由
於
本
文
的
分
析
架
構
中
，
本
文
對
組
織
的
五
種
反
應
(
包
括
其
與
政
策
制
定
、
修

正
形
成
的
一
種
互
動
關
係
)
的
實
證
企
圖
，
受
限
於
本
文
所
引
用
的
資
料
，
因
此
在
本
文

中
無
法
完
全
得
到
支
持
。

參
考
書.. 

、
中
文
部
分

刁
惠
美

影
響
民
間
企
業
雇
用
接
障
者
雇
用
表
現
因
素
之
研
究
，
國
立
臺
灣
大
學

社
會
學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。

權
力
與
價
值
:
美
國
法
律
的
政
治
基
礎
，
東
海
社
會
科
學
學
報
，
第
十

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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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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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
。
。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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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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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陳
介
立
、
高
承
恕

報
，
第
U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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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頁
N戶
。-
M
M
M
O

制
度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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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民
就
業
輔
導
中
心
臺
北
市
工
商
企
業
機
構
殘
障
員
工
需
求
現
況
調
查
報
告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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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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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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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殘
障
福
利
法
中
有
關
「
定
額
雇
用
制
」
的
條
文

第
十
七
條

各
級
政
府
機
關
、
公
立
學
校
及
公
營
事
業
機
構
員
工
總
人
數
在
五
十
人
以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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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，
進
用
具
有
工
作
能
力
之
殘
障
者
人
數
，
不
得
低
於
員
工
總
人
數
百
分
之
二
。

私
立
學
校
、
團
體
及
民
營
業
事
業
機
構
員
工
總
人
數
在
一
百
以
上
者
，
進
用
具
有
工
作

能
力
之
殘
障
者
人
數
，
不
得
低
於
員
工
總
人
數
百
分
之
一
。

進
用
殘
障
者
人
數
，
未
達
前
二
項
規
定
標
準
者
，
應
繳
納
差
額
補
助
費
，
其
金
額

依
差
額
人
數
乘
以
每
月
基
本
工
資
計
算
，
按
月
向
院
轄
市
或
縣
(
市
)
主
管
機
關
設
立

之
殘
障
福
利
金
專
戶
繳
納
，
作
為
辦
理
殘
障
福
利
事
業
之
用
。

進
用
殘
障
者
人
數
，
超
過
第
一
項
及
第
二
項
規
定
比
例
者
，
直
轄
市
或
縣
(
市
)

主
管
機
關
除
以
殘
障
福
利
金
專
戶
補
助
超
過
部
分
人
事
費
之
二
分
之
一
外
，
並
應
補
助

其
因
進
用
殘
障
者
必
須
購
置
、
改
裝
或
修
繕
器
材
、
設
備
及
試
用
期
間
所
需
之
經
費
。
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對
於
直
轄
市
或
縣
(
市
)
政
府
主
管
機
關
辦
理
前
項
工
作
所
需
之

經
費
，
得
酌
之
補
助
;
對
於
機
關
、
學
校
、
團
體
及
事
業
機
構
進
用
接
障
者
工
作
績
優

者
，
應
予
獎
勵
。

殘
障
福
利
金
專
戶
之
設
置
、
管
理
及
運
用
辦
法
，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定
之
。

第
十
八
條
政
府
對
於
具
有
工
作
能
力
、
資
格
條
件
之
殘
障
者
，
應
輔
導
其
就
業
，
薪
資

應
比
照
一
般
待
遇
，
如
產
能
不
足
時
，
可
酌
予
減
少
。
但
不
得
低
於
百
分
之
七
十
。

二
、
殘
障
福
利
法
施
行
細
則
中
有
關
「
定
額
雇
用
制
」
的
條
文

第
十
七
條
本
法
(
殘
障
福
利
法
)
第
十
七
條
所
稱
各
級
主
管
機
關
、
公
、
私
立
學
校
、

團
體
及
公
、
民
營
事
業
機
構
總
人
數
之
認
定
，
以
各
該
機
關
、
學
校
、
團
體
或
機
構
每

月
一
日
參
加
公
(
勞
)
保
人
數
為
準
。
但
被
裁
誠
、
資
遣
或
退
休
而
仍
繼
續
參
加
保
險

者
，
不
予
計
入
。

本
法
第
十
七
條
第
一
項
、
第
二
項
所
定
進
用
其
有
工
作
能
力
之
殘
障
者
人
數
，
以

整
數
為
計
算
標
準
，
未
達
整
數
部
分
不
予
計
入
。

第
十
八
條
各
級
政
府
機
關
、
公
、
私
立
學
校
、
團
體
及
公
、
民
營
事
業
機
構
員
工
總
人

數
達
本
法
第
十
七
條
第
一
項
、
第
二
項
規
定
者
，
為
進
用
殘
障
者
之
義
務
機
關
(
構
)

;
其
進
用
殘
障
者
人
數
未
違
法
定
比
例
時
，
應
於
每
月
十
日
前
向
所
在
地
直
轄
市
及
縣

(
市
)
主
管
機
關
設
立
之
殘
障
福
利
金
專
戶
繳
納
上
月
之
差
額
補
助
費
。

未
依
前
向
規
定
緻
納
差
額
補
助
費
者
，
直
轄
市
或
縣
(
市
)
主
管
機
關
應
通
知
其

限
期
繳
納
。

第
十
九
條
直
轄
市
或
縣
(
市
)
主
管
機
關
應
建
立
進
用
殘
障
者
之
義
務
機
關
(
構
)
名

冊
，
定
期
通
知
其
申
報
進
用
殘
障
者
或
不
定
期
抽
查
進
用
殘
障
者
之
實
際
狀
況
。

第
二
十
條
進
用
殘
障
者
之
義
務
機
關
(
構
)
達
左
列
標
準
之
一
者
，
由
直
轄
市
及
縣
(

市
)
主
管
機
關
檢
具
證
明
文
件
，
報
請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予
以
獎
勵
。

一
、
進
用
殘
障
者
之
義
務
機
關
(
構
)
進
用
殘
障
者
比
例
達
員
工
總
人
數
百
分
之
十
以

上
者
。

/

二
、
非
進
用
殘
障
者
之
義
務
機
關
(
構
)
進
用
殘
障
者
人
數
達
五
人
以
上
者
。

三
、
進
用
殘
障
者
之
義
務
機
關
(
構
)
進
用
重
度
殘
障
者
人
數
達
規
定
比
例
半
數
以
上

者
。

四
、
進
用
殘
障
者
之
義
務
機
關
(
構
)
連
續
三
年
進
用
殘
障
者
人
數
超
過
規
定
比
例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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